
7 实务周刊政 和
2022年 6月 22日 星期三

编辑 高扬 校对 孙瑶 邮箱：xinminxing2020@163.com

□翁武华 李可眉

2015 年 8 月 17 日，A 公司
委托甲到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将公
司的股东由王某、张某、刘某
变 更 为 王 某 。 2015 年 8 月 19
日，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
甲提供的 《A 公司股东会会议
决议》、张某与王某签订的 《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刘某与王某
签 订 的 《公 司 股 权 转 让 协 议》
等材料，为甲办理了股权变更
登记。2018 年 5 月 9 日，张某与
刘某得知此事后，以某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诉请撤销该股权变
更登记行为。

在 诉 讼 过 程 中 ， 2018 年 7
月 18 日 ， 张 某 与 刘 某 申 请 对

《A 公 司 股 东 会 会 议 决 议》 和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上张某和
刘某的签名及手印进行司法鉴
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
意见为：《A 公司股东会会议决
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中刘
某、张某的签名均不是本人所
书写。2018 年 12 月 24 日，某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决定，撤
销了 2015 年 8 月 19 日作出的股
权变更登记。一审、二审法院
均认为 《A 公司股东会会议决
议》 中 张 某 、 刘 某 签 名 的 字
样，与两份 《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中张某、刘某签名的字样
存在明显不同，某市市场监督
管 理 局 未 尽 到 审 慎 审 查 义 务 ，
导致登记错误，鉴于其已撤销

原股权变更登记，遂判决确认
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股权变
更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某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服，向检察
机关申请监督。

本案中，对于签名笔迹明
显不一致是否属于行政机关审
慎审查义务的范围，以及法院
判决是否正确，存在两种不同
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行政许
可法规定申请人对自己提供的
材料真实性负责，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
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
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
责。”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没
有规定签名笔迹明显不一致由
登记机关负责审查。另外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登记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
要》（以下简称 《纪要》） 不是
司法解释，对登记机关没有拘
束力，因签名明显不一致而导
致登记错误的应通过民事诉讼
解决。因此，某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履
行审慎审查义务问题，法院判
决确认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股
权 变 更 登 记 的 行 为 违 法 错 误 ，
检察机关应提出抗诉予以纠正。

第二种意见认为， 根 据
《纪要》 规定，审慎审查义务主
要是指公司登记机关在履行登
记行政职责时，违反一般合理
注意义务，未发现“非专业人
员在不采取专业技术辨别的情
况下也可发现疑问”的签名笔

迹明显不一致问题，导致公司
股权变更登记错误，未尽到审
慎审查义务，法院判决确认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股权变更
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正确，建
议检察机关作出不支持监督申
请决定。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
由如下：

第一，登记机关除应遵守
法 律 法 规 外 ， 还 应 遵 守 《纪
要》 中关于审慎审查义务的规
定。虽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章没有关于审慎审查义务的相
关规定，但登记机关实施行政
行为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和规
章制度外，还必须遵守行政法
的合理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
要求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的同
时，还应尽到应有的、合理的注
意义务，审慎审查义务是合理行
政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行政机
关在实施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必
须遵守。另外《纪要》虽然不是司
法 解 释 ，在 裁 判 文 书 中 不 得 引
用，只能参考适用，但其是指导
全国法院开展审判工作的司法
政策，是对司法解释的释明和补
充，是全国审判机关普遍适用的
准司法解释文件，而行政行为被
提起行政诉讼要受司法机关裁
判的拘束，因此登记机关除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外，也要遵守

《纪要》中关于审慎审查义务的
规定。

第二，《纪要》 答复精神明
确了审慎审查义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对 《关于审理公司登

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
纪要》 的疑问的答复中明确指
出：“ 《纪要》 关于审慎审查义
务的规定，主要是指公司登记
机关在登记过程中存在重大过
错，如已经有明显证据表明登
记材料可能存在虚假，或非专
业人员在不采取专业技术辨别
的情况下也可发现疑问，而公
司登记机关未采取进一步调查
核实的措施导致错误登记等情
况。”本案中，A 公司申请股权
变更登记提交的 《股东会会议
决议》 中张某、刘某签名的字
样，与两份 《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中张某、刘某签名的字样
存在明显不同，该不同之处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凭普通“理性人”的注意义务
就能觉察到却没有发现，也没
有要求 A 公司补充相关证明材
料或采取必要措施对这一问题
进行核实，导致登记错误，应
视为在作出案涉登记行为时未
尽到审慎审查义务。

第三，登记机关适用审慎
审 查 义 务 有 利 于 维 护 交 易 安
全。从我国公司登记的历史沿
革来看，公司登记行为从最初
的以审查登记材料真实性为主
的实质审查发展到以审查公司
登记材料是否齐全为主的形式
审查。应当看到，形式审查的
出现的确提高了登记机关审查
的 效 率 ， 适 应 了 市 场 经 济 快
速、高效的要求，但也容易因
审查把关不严，导致登记市场
混乱进而引发纠纷。审慎审查

义务的出现有效弥补了形式审
查存在的弊端，审慎审查并不
是介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之
间的所谓折中审查，而是行政
机关不管在形式审查还是实质
审 查 中 都 应 尽 到 的 一 种 职 责 ，
即 行 政 机 关 作 为 相 应 职 能 部
门，其工作人员作为普通“理
性人”，在履行职责时应具有注
意义务，通过对申请材料进行
力所能及的把关，减少公司交
易纠纷，维护市场交易安全。

处理结果：检察机关审查后
认为，本案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履行股权变更登记职责时，对
A 公司提交的《A 公司股东会会
议决议》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中张某、刘某二人签名的字样存
在明显不同问题未尽审慎审查
义务导致登记错误，法院在行政
机关自动撤销原行政行为、申请
人又不撤诉的情况下，判决确认
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股权变
更登记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遂
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
同时，为统一法律适用，检察机
关与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座谈，就审慎审查义务问题进行
讨论。经检察机关释法说理，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认真
遵守审慎审查义务的规定，推动
登记行为依法、规范、安全实施。

（作者单位分别为贵州省人
民检察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签名笔迹明显不一致是否属于登记机关审慎审查义务的范围？

□毛宽桥

新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
题 的 规 定》（以 下 简 称 《规
定》） 已 于 今 年 5 月 1 日 起 施
行，这对精准开展行政赔偿案
件 检 察 监 督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当前，检察机关受理的行政赔
偿类监督申请主要集中于房屋
与土地征收、违建拆除、环境
资源整治等领域，此类纠纷多
是 个 体 利 益 与 公 共 目 标 的 冲
突。检察机关对此不能简单地
就案办案、机械办案，而是要
以争议化解为导向，关注深层
次 矛 盾 ， 通 过 对 案 件 的 立 案 、
裁 判 和 执 行 等 环 节 进 行 审 查 ，
在 衡 量 监 督 必 要 性 的 基 础 上 ，
选择更为适宜的监督措施，回
应当事人的真正诉求。

立案环节监督要点：案
涉争议应否进入实体审理

相较于其他行政案件，行政
赔偿案件涉及的流程更为复杂。
作为相对弱势方的当事人，往往
难以准确全面表达诉求，很多案
件无法得到实体审理，由此引发
的上诉、再审审查、检察监督是
对司法资源的无谓消耗。检察机
关对法院受理环节的审查，重点
在于判断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
诉的理由是否正当。审查内容应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法院对单独提起赔偿之诉
的处理。《规定》首次明确，提起

赔偿诉讼时行政行为未被确认
违 法 的 ，视 为 一 并 提 起 赔 偿 诉
讼。即如果原告在诉状中只提出
了赔偿请求，但其所称的行政行
为未被复议或诉讼确认违法，法
院就不能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
由将案件拒之门外，而是应将该
赔偿请求视为与行政诉讼一并
提出的赔偿请求，对案涉行政行
为的合法性和行政赔偿两个问
题共同审理，无须向原告释明变
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

法院认定案件超出起诉期
限 的 理 由 是 否 正 当 。 一 般 而
言，因等待行政机关对赔偿事
项的处理及司法机关对关联案
件的审理，属于不可以归责于
相对人的原因，应扣除相应的
期限。有观点认为，因诉讼扣
除的期限只限于裁判生效前耽
误的期限。笔者认为，申请再
审和检察监督均为行政诉讼法
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希
望通过再审或者检察监督纠正
其认为存在错误的裁判，仍是
基 于 对 司 法 途 径 的 信 任 而 等
待，应视为正当理由。

法院是否遗漏了应当参加
诉讼的当事人。在以往的赔偿案
件中，共同侵权、复议加重等情
形会被认定为可分的普通共同
诉讼，法院不会向原告释明可以
追加被告，也不会主动追加，这
就容易导致行政机关之间互相
推诿，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规
定》指出，此类情形应认定为必
要共同诉讼，即使原告单方面放
弃向部分当事人主张赔偿，法院

也要将未被起诉的当事人追加
为第三人。如果法院遗漏了应当
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就属于可能
影响案件审理的程序错误，符合
再审条件。

裁判环节监督要点：受
损权益有无得到全面支持

检 察 机 关 应 结 合 《规 定》
在举证责任、赔偿范围、判决
方式等方面的规定，对生效裁
判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
全面审查。

从法律适用上看，主要涉
及 《规定》 的溯及力问题。司
法 解 释 原 则 上 不 溯 及 生 效 判
决，当事人依据 《规定》 申请
再审或者检察监督的，除非生
效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上存在其他错误，一般不宜支
持，否则将动摇司法秩序的稳
定性。若当事人确实存在需要
维护的正当权益，检察机关要
关注是否存在另行起诉等救济
途径，也可以开展争议化解工
作，减轻当事人讼累。

从事实认定上看，主要是赔
偿范围的认定和赔偿时点的选
择。尤其是在征收类案件中，因
为涉及补偿和赔偿的竞合，原、
被告就赔偿范围的分歧更为明
显。检察机关应比照征补方案确
定的项目和标准，审查生效判决
确定的赔偿范围有无实现对被
征收人的全面救济。对于一些时
间跨度较长或者标的物价格波
动较大的案件，还要关注赔偿时

点是否公允，如果有证据证明当
事人依据该标准获得的赔偿明
显无法覆盖其实际损失，应积极
开展监督。

从裁判结果上看，主要是
有无遗漏诉讼请求。有的当事
人会以判决内容和请求事项不
一致为由，认为遗漏了诉讼请
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即
便原告确有需要维护的合法权
益，有时确因客观原因，法院
也 无 法 作 出 与 诉 请 对 应 的 判
决。如行政机关强制拆除房屋
后 ， 恢 复 原 状 已 无 现 实 可 能 ，
如果判决驳回该项诉请，要求
原告另行主张，只会引发循环
诉讼。法院在保证案涉诉讼标
的同一性的前提下，选择更有
利于原告、更加切实可行的赔
偿方式，比如说判决支付赔偿
金或者履行赔偿职责等，表面
上 似 乎 与 诉 讼 请 求 有 所 偏 离 ，
实质上仍然支持了原告，并不
属于遗漏诉讼请求。检察机关
也要通过释法说理等工作，支
持法院作出此类判决。

执行环节监督要点：是
否存在需救济的实体权益

行政检察监督的理念是全
面监督，不拘泥于申请人的申请
理由，也不局限于裁判结果，而
是要从案涉争议出发，对关联诉
讼和执法活动进行全面审查。

即便当事人的申请理由不
成 立 ， 也 不 能 简 单 地 一 推 了
之，而是要探究背后是否存在

需 要 救 济 的 实 体 权 益 。 比 如 ，
因申请再审或者检察监督超过
法定期限等程序性原因不符合
监督条件的，当事人的受损权
益确实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予以
保护。如果检察机关也漠视这
些形式上不合法、实质上却合
理的诉求，当事人在司法期望
落空之后，往往就只能选择信
访方式维权，徒增不必要的社
会矛盾。此时，检察机关就应
该积极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通
过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等方
式推动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以
能动履职促进诉源治理。

不容忽视的是，赔偿请求
得 到 法 院 支 持 并 不 意 味 着 结
束，因为行政机关的抵触或者
不配合，赔偿判决难以落实到
位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检
察机关还要关注生效判决的执
行情况，包括法院的执行活动
有无违法，行政机关是否全面
恰当履行判决、是否及时作出
赔偿决定、是否及时给付赔偿
金、在相对人拒绝受领时是否
依法公证提存等。若行政机关
不合理延迟履行赔偿义务，导
致相对人损失扩大的，检察机
关可以通过开展执行监督或者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等措施，支
持申请人的相应诉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
吴中区人民检察院）

把握监督要点，精准开展行政赔偿类案件检察监督

□冯秀芬 敖杰

行政检察作为“四大检察”中的重要一环，其政治性、法律性
都很强，且有着“一手托两家”的特性，发挥着监督法院公正司法
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双重作用。行政诉讼监督长期以来作为
一种权力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纠纷解决功能。随着新
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和人民群众“民告官”法律意识的增强，公众对
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需求也逐渐凸显出来。行政诉讼法第一条
在关于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中特别强调了“解决行政争议”；2021 年
6 月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 《意见》） 中明确提出“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新修订的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
讼监督规则》 第六条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
件，应当查清案件事实、辨明是非，综合运用监督纠正、公开听
证、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手段，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然而在实践中，行政争议往往存在化解周期长、矛盾尖锐、情
况复杂等问题，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监督不能全面满足当事人对争
议化解的需要。最高检党组提出，检察机关要在办案中发现履职缺
位，就要以“初心”的执着、“守心”的标准为民司法；以依法监督
的“我管”，促职能机关依法履职的“都管”。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工作正是以“我管”促“都管”的具体体现，要持续做深做细做
实。对于广大基层检察院而言，虽然位于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具
有化解矛盾和争议的天然优势，但在常态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工作中，仍面临如下问题：

第一，行政争议化解难度大。行政争议案件多发生在“民与
官”之间，一般此类案件均存在当事人双方矛盾冲突大、举证责任
认定难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涉及行政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条
例等专业领域及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知识体系庞杂，所以此类案
件具有行政权力与私权的冲突性强、专业性强等特点，对于多数基
层检察院而言，都存在办案经验不足、争议化解难度大等问题。

第二，基层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案源少。由于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工作开展时间较短，社会公众大多对检察机关的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工作不甚了解，且大部分当事人都选择上诉途径解决诉求，
因此对于基层检察院来说，依当事人申请而获得的监督案源较为匮
乏，目前所掌握的线索绝大多数是依职权主动发现的。

第三，检察机关介入机制不完善。行政检察监督以事后监督为主，
以事前、事中监督为辅，在充分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行
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如何介入行政争议案件的化解，尚需与各单位在
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磋商。目前，行政检察对内仍缺乏较为完善的上层
制度建设的支持，对外仍需要相应的立法支撑。这样的现状导致基层
检察院对于介入机制的探索推进往往具有一定的难度。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基层检察院在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工作方面不妨尝试开展以下工作：

第一，建立基层检察院结对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当
前，法院施行的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是一项法院通过统一指令
管辖方式，实现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有限分离，从而摆
脱地方干扰，增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司法能力
的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结合基层法院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和交叉
管辖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可以探索将基层检察院分为若干组，结
对开展行政争议化解工作。案件管辖地检察院从超脱于地方保护的
角度，被告住所地检察院从了解本地行政机关情况的角度，共同发
力，互相配合，通过集中办理案件，发挥各自优势，落实监督职
责，强化监督效果。

第二，实施“内脑”智慧与“外脑”助力相结合的争议化解方
式。行政争议案件往往涉及较为专业的法律政策问题，因此在开展
争议化解工作中，基层检察院可利用自身司法审查的专业优势，发
挥“内脑”智慧，组建专门的行政争议化解中心，定点设立，配齐
相关设施，以案件为单位成立办案组，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
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同时，根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需要，可
借助“外脑”力量，邀请相关领域、相关行业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
士，以及群团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参与化解，协助解决不
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行政争议。

第三，推行“检察+司法+行政”三位一体的复合办案模式。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践中，基层检
察院应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协作联动和沟通联系，探索建立

“三位一体”的复合办案模式，深入探求行政相对人的根本诉求，整
合司法资源，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检察院、法院、司
法行政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各自的职能作
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行政争议问题，围绕新时代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的司法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检察产品和服务。
一方面，基层检察院与法院建立良性的互动，对于那些经法院审理
后，拟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有调解可
能的案件，法院可以邀请检察院参与调解；另一方面，基层检察院
与司法行政机关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对于进入行政复议阶段的案
件，司法行政机关可以邀请检察机关介入相关行政争议的化解。检
察机关接到邀请后应积极参与，并提出争议化解方案，酌情开展调
查核实工作，还可通过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心理疏导等方式，与
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做好争议化解工作。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

基层检察院如何做好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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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倍传：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城 阳 区 金 品 源 鞋 底 加
工 厂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蓝 村
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卢希迪、青岛招联金服不动产投资有限公司、

第三人青岛市喜盈门典当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晓 冰 诉 你 们 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蓝 村 法 庭 第 一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李时福、青岛好利潍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 告 孙 述 霞 诉 你 们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蓝 村 法 庭 第 一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孟庆敏、葛红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 午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蓝 村 法 庭 第 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杨肖静：申 请 执 行 人 深 圳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大鹏支行与被执行人深圳海博瑞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杨肖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21）粤 0307 民初 2210 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
法 受 理 。 因 你 方 下 落 不 明 无 法 直 接 送 达 ，本 院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下 列 执 行 法 律 文 书 ，主 要 内 容
分别为：一、本院（2022）粤 0307 执 1432 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方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生效
法 律 文 书 确 定 的 义 务 ，并 承 担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申 请 执 行 费 及 其 他 相 关 费 用 等 。 逾 期 不
履 行 ，本 院 将 依 法 强 制 执 行 。 二 、本 院（2022）粤
0307 执 1432 号报告财产令。限你方在本令送达之
日起 5 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
知 之 日 前 一 年 的 财 产 情 况 。 执 行 中 ，如 果 财 产 状
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
院 补 充 报 告 。 三、本 院（2022）粤 0307 执 1432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 裁 定 查 封 、冻 结 或 划 拨 被 执 行 人 深 圳
海 博 瑞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杨 肖 静 名 下 价 值 人 民
币 5002713.88 元的财产（以人民币 5002713.88 元及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
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四、本院（2022）粤 0307 执
1432 号 查 封 通 知 书 。 本 院 已 于 2021 年 2 月 5 日 查
封了你方名下位于被执行人杨肖静名下位于深圳
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国际纺织服装原辅料物流区
二期 3E-144、3E-145、3E-146、3B-010、1A-067 房
产【权属证号：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40437、
0239729、0239827、0240146、0239761 号】。限你方在
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 义 务 ；逾 期 不 履 行 ，本 院 将 依 法 处 置 上 述 财 产 。
五 、本 院（2022）粤 0307 执 1432 号 之 一 执 行 裁 定
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杨肖静名下位于深圳
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国际纺织服装原辅料物流区二
期 3E-144、3E-145、3E-146、3B-010、1A-067 房产

【权属证号：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40437、
0239729、0239827、0240146、0239761 号】以 清 偿 债
务 。 六、本 院（2022）粤 0307 执 1432 号 房 产 市 价 查
询结果通知书。本院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在鹰眼
执 行 综 合 应 用 平 台 查 询 ：1.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平 湖 镇
华南国际皮革皮具原辅料物流区二期 1A-067 房产

【权 属 证 号 ：粤（2017）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39761
号】的最后一次评估价为人民币 1116232.08 元。本
院将以上述查询价格的 80%即人民币 892985.67 元
作为司法网络拍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产进行司法
网 络 拍 卖 ；2.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平 湖 镇 华 南 国 际 纺 织
服 装 原 辅 料 物 流 区 二 期 3E-146 房 产【权 属 证 号 ：
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39827 号】的最后一
次评估价为人民币 955841.78 元。本院将以上述查询
价格的80%即人民币764673.43 元作为司法网络拍卖
的 起 拍 价 对 上 述 房 产 进 行 司 法 网 络 拍 卖 ；3. 深 圳
市龙岗区平湖镇华南国际纺织服装原辅料物流区
二 期 3B-010 房 产【权 属 证 号 ：粤（2017）深 圳 市 不
动产权第 0240146 号】的最后一次评估价为人民币
889495. 89 元 。 本 院 将 以 上 述 查 询 价 格 的 80% 即
人民币 711596.72 元作为司法网络拍卖的起拍价对
上 述 房 产 进 行 司 法 网 络 拍 卖 ；4.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平
湖镇华南国际纺织服装原辅料物流区二期 3E-145
房 产【权 属 证 号 ：粤（2017）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39729 号】的最后一次评估价为人民币 955841.78

元 。 本 院 将 以 上 述 查 询 价 格 的 80% 即 人 民 币
764673.43 元作为司法网络拍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
产 进 行 司 法 网 络 拍 卖 ；5.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平 湖 镇 华
南 国 际 纺 织 服 装 原 辅 料 物 流 区 二 期 3E-144 房 产

【权 属 证 号 ：粤（2017）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240437
号】的最后一次评估价为人民币 955841.78 元。本
院将以上述查询价格的 80%即人民币 764673.43 元
作为司法网络拍卖的起拍价对上述房产进行司法
网 络 拍 卖 。 七、（2022）粤 0307 执 1432 号 网 拍 告 知
书。上述财产将在京东司法拍卖广东省深圳市龙
岗 区 人 民 法 院 网 络 平 台（网 址 ：http：//sifa.jd.com/
2582）进 行 公 开 拍 卖 。 关 于 上 述 拍 卖 标 的 物 的 拍
卖时间、拍卖规则、底价、成交情况、调价情况等信
息，你方可自行登录上述网站了解，本院不再另行
通 知 。 本 公 告 自 发 布 之 日 起 经 过 30 天 即 视 为 送
达。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任明琴：本院受理梅成友诉你离婚一案，原告
诉请：1. 依法判决准予原、被告离婚；2. 共同财产：
位于余庆县龙溪镇长征南路幸福巷 81 号房屋一栋
地 面 面 积 120 平 方 米 价 值 大 约 40 万 元 ，原 告 与 被
告之间按照二分之一分割；3. 婚生长女梅艾玲、婚
生次女梅冰欣、婚生子梅嘉文由原告抚养，被告每
月 支 付 三 个 子 女 抚 养 费 共 计 3000 元 ，直 至 三 个 子
女年满 18 周岁为止。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龙 溪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邓文书：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庆 支 行 诉 陆 兵 及 你 、贵 州 昌 信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公告送达（2022）黔 0329 民初 61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由陆兵、邓文书在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 151001.71 元及截至 2022 年 5 月 21
日 的 利 息 17008.55 元（包 括 罚 息 和 复 息）；之 后 的
利 息 按 双 方 签 订 的 合 同 约 定 计 算 至 借 款 偿 还 完
毕 之 日 止（以 原 告 的 贷 款 系 统 生 成 为 准）；二 、原
告 对 陆 兵 、邓 文 书 位 于 余 庆 县 河 滨 北 路 水 岸 华 苑
5 栋 1 单 元 6 层 2 号 的 商 用 房 享 有 拍 卖 、变 卖 或 折
价 处 理 后 的 价 款 优 先 受 偿 权 ；三 、由 贵 州 昌 信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对 上 述 款 项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案 件 受 理 费 、公 告 费 由 陆 兵 、邓 文 书 承 担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及副本 ，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杨再军：本 院 受 理 娄 方 燕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已审结，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猴场法
庭领取（2022）黔 2725 民初 462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州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科贵：本 院 受 理 牟 成 松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猴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阮家乐：关 于 原 告 马 博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陈娟：本 院 受 理 韦 春 香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应
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安 头 屯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宇欣、王永亮、香河巴登家具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香河春燕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冀 1024 民初 8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安 头 屯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马海山：本 院 受 理 香 河 县 瑞 鑫 隆 水 泥 制 品 厂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2022）冀 1024 民初 8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安头屯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徐占英、王茂香：本院受理丁成辉诉你们劳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安头屯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钱朝祥：本 院 受 理 瓮 安 县 淦 发 汽 配 零 售 店 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已撤诉，因你下落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2725 民 初 520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民事
审判庭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邓永军：本 院 受 理 尚 福 建 诉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02 民 初
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魏志金、苏亮、史宇龙：本 院 受 理 朱 秋 实 与 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 依法判令
被告一魏志金偿还欠款本金 1350000 元；2. 依法判
令 被 告 一 魏 志 金 支 付 借 款 利 息 162000 元（以 借 款
本 金 1350000 元 为 基 数 ，自 2019 年 9 月 18 日 起 ，按
月利息 2%计算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为 162000 元）；3.
依 法 判 令 被 告 一 魏 志 金 支 付 违 约 金 ，暂 计 至 2022
年 3 月 7 日 为 453075 元 ，按 照 以 下 方 式 分 段 计 算

（详 见 后 附 清 单）：（1）以 借 款 本 金 1350000 元 为 基
数，自 2020 年 3 月 17 日起，按月息 2%的标准，计算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 为 139500 元 ；（2）以 借 款 本 金
1350000 元 为 基 数 ，自 2020 年 8 月 19 日 起 ，按 原 告
起 诉 时 一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四 倍 的 标 准（即
年利率 14.8%），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暂计至
2022 年 3 月 7 日为 313575 元；4. 依法判决被告一魏
志金承担本案原告律师代理费 10000 元（以上合计
1975075 元）；5. 依 法 判 令 被 告 二 苏 亮 和 被 告 三 史
宇龙共同对上述 1.2.3.4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6.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三
被 告 共 同 负 担 。 因 向 你 们 方 送 达 相 关 材 料 ，无 法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925 民 初
262 号民事裁定书、诉状、证据、传票、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等文书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
举 证 权 利 。 定 于 2022 年 8 月 9 日 10 时 10 分（节 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刘志林：本 院 受 理 吴 林 辉 与 你 中 介 合 同 纠 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返还原告中介费 1.6

万 元 ；二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的 诉 讼 费 、律 师 代 理 费 。
因向你方送达相关材料，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22）闽 0925 民 初 310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诉
状、证据、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人员通知
书 等 文 书 材 料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定于 2022
年 8 月 9 日 9 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钟权宇：本 院 受 理 贵 州 瓮 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
加 诉 讼 须 知 及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 15 时 在 本 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胜：本 院 受 理 贾 朝 乾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马爱国：本 院 受 理 付 国 栋 申 请 执 行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5
执 778 号执行通知书、传票、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
财产申报表、司法公开告知书、被执行人权利和义
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陈东明：本 院 受 理 叶 敦 群 与 王 勇 及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皖 1525 民 初 35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佛 子 岭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周东洋：本 院 受 理 赵 苗 苗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裁定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佛 子 岭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陈桂兰：本 院 受 理 陈 林 宝 、陈 涛 、后 红 伟 诉 你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
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杜西普：本 院 受 理 孙 红 梅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晓杰、范艳花：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香 河 支 行 诉 你 们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五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李国：本 院 受 理 杜 丽 英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起 诉 书 副
本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乌 鲁 布 铁 法 庭
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邵佳勇：本院受理曹艳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院猴场法庭领取（2022）黔
2725 民初 650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秦巍（原大连成展篷房技术有限公司甘井子
分公司负责人）：于德顺为其本人申请工伤认定一
案，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375 号）第十
九 条 的 规 定 ，由 你 方 承 担 举 证 责 任 。 因 无 法 直 接
和 邮 寄 送 达 给 你（原 大 连 成 展 篷 房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甘 井 子 分 公 司 负 责 人），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伤
亡事故举证通知书》（编号：202206004），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位）于
规定期限内举证，逾期举证及未举证的，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特此公告。

大连市甘井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